工程质量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公司工程全过程质量管理，明确质量管理岗位职责，强化质量问题处置力度，及时消除各类质量隐患，保障工程整体质量达标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在建、新建工程项目，覆盖项目施工、材料进场、工序验收、竣工验收全流程及所有管理、施工、检测岗位人员。
第二章 质量管理岗位职责与权限
第三条 岗位设定
各项目设置技术负责人兼任质量管理员，全面负责项目日常质量巡查、工序检验、资料核查、质量隐惠排查等质量管理工作，统筹现场质量管控事宜。
第四条 质量否决权规定
兼任质量管理员的技术负责人依法享有工程质量否决权，具体权限如下:
1.发现进场原材料、构配件、设备规格、性能不符合设计及规范标准时，有权否决进场使用，责令全部退场;
2.上道工序施工质量不合格、未完成整改验收前，有权否决下道工序开工，禁止后续施工作业;
3.施工工艺、操作流程违反技术方案、行业规范的，有权当场叫停施工，要求班组停工整改;
4.分项、分部工程质量验收不达标时，有权不予签字确认，不予上报竣工验收。
第三章 质量问题处置要求
第五条 质量管理员在巡检、验收、检测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，须第一时间做好记录、现场告知责任班组及人员，并下达整改要求。
第六条 对存在严重质量缺陷、安全质量隐患的工序或作业环节，立即行使质量否决权，叫停相关作业，严禁带病流转、隐蔽施工。
第七条 相关责任部门、班组及人员须服从质量管理员管理，按照整改要求限期完成整改，整改完成后报请复查，复查合格方可恢复作业、进入下一工序。
第四章 监督与责任
第八条 各岗位人员须配合质量管理员开展质量检查与问题整改工作，不得拒绝、阻挠质量否决及整改指令执行。
第九条 因拒不执行质量否决决定、拖延整改引发质量事故、返工损失的，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第五章 附则
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技术部、质量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